
 

 

國立臺東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4 年 11 月 25 日(星期二) 中午 12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行政服務大樓 4 樓簡報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行政副校長 胡焯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慧婷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

114 年 5 月 19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 10 分    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 

提案一：有關臺東縣環境保護局為「臺東縣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計畫」研擬

租用本校校本部土地建置公共自行車一案，請審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文書財管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 議 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附帶決議： 

(一) 視推動情況，再另行評估是否在校內設置第二個站點。 

(二) 請學務處評估是否修正「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機（慢）車管理
要點」。 

執 行 情 形 【總務處文書財管組】 

業以 114 年 6 月 23 日東大總字第 1141004310 號函復並於 114 年 6

月 30 日完成簽約；另以 114 年 7 月 17 日東大總字第 1141004962 號

函原則同意進行挖掘並補強地面硬底厚度，於 9月 5日正式啟用。 

提案二：有關臺東縣環境保護局為辦理「臺東縣公共自行車租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計畫」函

請本校同意租用校有土地供作公共自行車租賃站案，請審議。 

(提案單位：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)   

決 議 通過採用B方案。 

執 行 情 形 【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】 

本案經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決議以 B 方案辦

理，並提送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確定後，即與臺東縣

環保局簽訂土地租賃契約，契約期間自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0

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決定：確定 

 

 

 

 



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：擬將室外球場規劃為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，請審議。 

(提案單位：運動與健康中心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運動與健康中心運動事務組 114 年 7 月 9 日第 114004770 號簽(附件 1)辦理。 

二、本校體育課程、校隊訓練及各項體育競賽活動，經常使用室外籃球場、排球場及網球場，

惟受限於日曬與天候影響，導致學生使用不便，且球場表面長期曝曬易加速損耗，影響使

用效能與安全，為提升場地使用效益及學生使用意願，並促進體育教學及訓練多元使用，

擬申請將現有室外球場規劃為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。 

三、檢附教育部體育署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球場基地自我評估檢核表(附件 2)。 

 

決議： 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附帶決議：以教育部「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運動場作業參考手冊」之公版標租須

知及契約書參考為基礎，並納入本校地理環境的耐風壓、採光、美觀、浪板及雨

遮等因素，以作為選定光電廠商的遴選項目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13 時 5 分 




